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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与社会工作的促进作用

王思斌王思斌

摘 要：受工业化、市场化的影响，原初的、互相关怀和具有舒适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发生着重要变

化。共同体概念也被运用于经济、政治、政策等领域，反映了这一概念工具性含义的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

有工具型和价值型之分，建设价值—工具型（工具—价值型）社会治理共同体应该成为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建

设的现实选择。社会工作在建设价值—工具型（工具—价值型）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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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加深和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社

会管理和社会治理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改善民生、

使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和获得感，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已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社会普遍关心

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以往战略部署的基础上，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把加强

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本文拟从学理和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社会治理

共同体的内涵以及社会工作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作用，做一些初步分析。

一、共同体的含义及其变化

共同体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nnies）提出的。他在其著名的《共

同体与社会》（德文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分析和概括了工业社会前后人们社会生活的不

同状态和模式，指出工业社会之前人们生活于相对狭小的空间，它是以共同的生活经历、价值观念和

相互亲和的人群关系为特征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相互熟悉、有共同的价值、感情和精神生活，因长

期的共同生活而形成的许多不成文的规范在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维持共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后来，工业革命带来了人们的社会流动，人们越来越生活于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之中。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生活于追逐经济利益的环境之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功利

化，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生活在基于相互友好感情的群体状态和氛围之中（滕尼斯，1999）。滕尼斯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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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会生活形态称之为gemeinschaft ，有学者将其翻译成“礼俗社会”，也有学者把这一概念的英文

转换词 conmmunity翻译成“社区”，而一些学者更强调gemainshaft的共同感情、良好关系、人们生活的

自然状态方面的内容，把它译成“共同体”，这差不多是中文社会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共同体”概念的源

头。当然，在哲学或社会哲学领域，共同体概念的使用更早。

按着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共同体强调的是人们基于长期的共同生活、自然而然形成的、具有共

同意识、相互信任、共同感情的较强同质性的社会生活形式。滕尼斯曾经指出有“血缘共同体”“地缘

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之别（滕尼斯，1999：65）。鲍曼的《共同体》也从原初意义的角度来分析现代

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中“共同体”的遭遇和瓦解。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

舒适的场所；在共同体中人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他指出，如果说在这个个体世界上存在着共同体的

话，那它只可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用相互的、共同的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鲍曼，2003：186）。然

而，这种生活状态已在削弱和正在消失，这也引起人们对共同体生活的向往（鲍曼，2003：2-3）。

随着现代社会流动的加剧，传统的、以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为主要特征的共同体受到巨大冲击。

生活利益多元化、人们对自我利益保护和对利益冲突管控的需要，以及对合作共事的向往，使英文

conmmunity概念得到了广泛运用。一些社会学之外的学者把这一概念用来指认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妥

协、达成共识而形成的“群体”状态。比如，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实际上是欧洲国家的经

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它也以参加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心理认同感为基础。

在社会政策领域，有学者将欧洲大陆地区政府、企业、工会在国家工团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决策群体形

式称为“决策共同体”，参与决策主体之间存在着相对较强的连带关系，而工团主义意识形态在这种共

同体形成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黑尧，2004：66）。

对于共同体概念还有另外的用法，比如利益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就是

在社会学界也有对共同体概念的拓展性用法，比如韦伯的“经济共同体”（韦伯，1997a：376）等。有学

者梳理了“共同体”概念含义的演变，试图建立“共同体”概念的语义谱系（尹广文，2019）。可以发现，

“共同体”一词的使用已经十分广泛，似乎只要人们在某一方面具有共同意识或共同行动，形成群体或

相依性关系，就可以称为共同体了。但是也应该看到，原初的共同体与后来被运用于经济领域、政治

领域的共同体在基本含义上已有很大不同：最初的共同体是人们基于友好感性、共同意识和实质性信

任而形成的群体形式，被运用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后，已经夹杂或充斥着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妥

协、达成某种共识、相互依存及联合行动的含义。按照韦伯的看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具有理想

的性质，所以韦伯用了“共同体化”的概念（韦伯，1997a：70）。但是无论如何，“共同体”还是值得向往

的社会生活的形式。如果套用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的说法，可以说，原初的共同体基本上是

“价值型”的，后来形成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管理领域的共同体则是“工具型”的。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含义及特征

中共中央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理念得到不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用“社会治理”代替了以

往传统的“社会管理”概念，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

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

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

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

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如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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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含义，建设怎样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怎样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就是需要进一步

研究的。

什么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怎样的社会治理有助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这是需要阐明的基础性

问题。根据上述对共同体概念含义的梳理，社会治理共同体应该更多地属于公共管理领域，是围绕社

会治理和为了进行社会治理而形成的“共同体”，它在主要意义上不属于生活类共同体或原初意义上

的共同体。因为治理或社会治理不是人们生活的目标，而是力图实现良好的共同生活或共事的手

段。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参与者们没有共同的理念或共同意识以及参与方之间的信

任，而是说，这种共同的理念、共同意识或信任是为了进行社会治理而存在的。为了进行社会治理，相

关各方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形成一定的共同理念或协同行动。于是，可以说，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围绕

社会治理和为了进行社会治理，相关各方基于某种信任、共同理念而形成的具有合作取向的群体形

式。

这样说来，可以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它是相关各方在社会治理领域形成的共同体。我国的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及其各自内部对

社会治理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它是指对社会的治理，还是对社会领域的治理，或者是由社会各方参与

的治理。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所期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式也不相同。从政府文件精神和治

理实践来看，社会治理不是指的对整个社会的治理，也不是指经济治理和政府治理，而是指对社会领

域问题进行的治理（王思斌，2019a）。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对社会领域问题进行治理中参与各方形成

的共同体。

第二，它是依据不同治理对象而形成的、有一定持续性的社会治理网络。社会领域的问题是复杂

的，既有内生性问题，也有外生性问题；既有比较严重的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事件，也有社会成员间不

太和谐的矛盾；既有因为物质利益分配而产生的问题，也有因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产

生的不协调。不管如何，社会治理共同体都是面对共同问题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组织性和持续性的网

络，只有具有这种特点的组织网络，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体。

第三，社会治理共同体有不同的类型和存在形式。治理对象（问题）的性质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类

型不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存在形式也不同。社会治理共同体有的较为松散，有的较为制度化和结构

化；有的因管控社会问题形成某种共同体，有的共同体的基本功能在于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有的

在于解决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

第四，因各方参与治理活动而形成的共同体可能包含多重关系。社会治理共同体因各方共同解

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产生，问题的复杂性，各方利益的相似、差异或对立，会在共同治理行动中表现出

来。正像其他领域的共同体一样，社会治理共同体会以各方的基本信任为基础，但这里并不排除相互

间的竞争和矛盾。因此，社会治理共同体也包含着复杂性。

第五，价值性和工具性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两个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共同体有价值型和工具型

之分，社会治理共同体也有价值追求和工具性特征。当参与者基于平等的连带关系和共同生活，解决

的是一般的差异性方面的问题时，社会治理共同体可能具有较明显的价值特征，参与者要有某种共同

意识。当治理或解决社会矛盾作为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时，这种治理就具有明确的工具性。毫无疑

问，一般的社会治理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但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共同治理可以包含价值性。

三、建设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性与工具性

共同体的价值性和工具性是现代共同体的两个重要特征。社会学者更关注共同体（社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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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关注它的价值性特征的彰显（冯钢，2002），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区建设更要关注“脱嵌的共同

体”（王小章、王志强，2003）。经济学、政治学、政策研究对共同体概念的使用，更突出其工具性特征。

这里的工具性特征的表现是为了“共赢”或不致于走向明显的对抗，而达成某种共识。但是应该注意

的是，按照滕尼斯和鲍曼对共同体的理解，经过谈判而形成共识不是原初共同体的特征，因为原初共

同体中的共同意识和共同感情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由工具性谈判以及达成共识而达成的（鲍曼，

2003：5）。这样，如果当事人能够在价值上实现“共享”或者说参与者具有共同意识，那么，这种共同体

发挥治理作用就会比工具型共同体更加有效。

可以稍微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形成经济共同体或决策共同体，参与者们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或目标去建构某种共同体的。经济共同体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各个自利的经济体为了协调相互之间

的利益关系、或在共同的外部关系中通过协调而形成的，目的是实现“合理的利己”。决策共同体也是

为了协调参与者之间的利益而形成的，因为没有这种共同体，各方的合作关系就会破裂，参与各方就

可能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遭受更大损失。与其遭遇更大风险和可能的损失，倒不如在尊重相关

各方利益的背景下达成某种共识，各方在“共同利益”的限制下维持一种合作，即形成某种“共同体”。

简单来说，这种共同体是利益各方在多方利益约束下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合作

“共赢”理念促使了这种共同体形成。然而实际上，在资源约束或成果约束的情况下，所谓“共赢”是打

了折扣的，这种“共赢”是在一定的位势下“不得不”进行的选择，是受约束的“最佳选择”。舍此，不考

虑相关各方的利益，自己利益的实现也没有可能。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妥协的“理性”，在经济

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决策共同体的背景或潜台词中是比较明确的。而这与原初的共同体强调共同意

识的作用是有不同的。

在当今情况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也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特征，“共建共治共享”也表达了这种

工具性含义。实际上，当今的社会治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工具性意义上提出的，它是维持社会秩

序和社会稳定的手段。政府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整合力量，以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这种提法也是由

社会矛盾复杂多样、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碎片化、有关各方的政绩主义理念，以及克服上述体制制度上

的问题所决定的。在这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共建是过程、共治是具体目标，共享是社会治理的衍生

效应。

（二）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能性

说到这里，进一步要探讨的是：要建设怎样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可不可能设想，在建设具有工具

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增强其价值性特征，进而建设价值—工具型（或工具—价值型）社会治理

共同体。

正像前面所说，政府对社会治理问题的设计是从两个方面着手和着眼的：一方面是改善民生，解

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方面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就是在政策上解决民生问题，通过改善

民生、共享生活来增强人们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这在某种意义上较多地具有“生活共同体”的色

彩。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持。当政策强调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高人民的安全感时，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性”特征。在现

实中，社会治理问题产生于市场化改革深化、社会转型和分化加速、社会问题复杂化、社会整合弱化，

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威胁，而且这些问题具有普遍性、深刻性和严重化

趋势。这样，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就具有紧迫性，作为社会管理责任主体的党政部门就必然将之置

于优先地位。这里反映的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性。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性质是由社会治理的特征所决定的，而社会治理的特征又是由社会治理的内

容和方式决定的。比如，如果把社会治理看成是强力部门和权力群体对危及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

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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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管控和监督，那么，社会治理共同体就只能是针对治理主体而言的，是治理主体内部的共建共

治共享。这里不会发生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的共治共享，因而，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不能形

成共同体。比如，司法领域的社会治理，社会治安领域的社会治理、维护稳定方面的社会治理，其治理

共同体并不包含治理对象在内。在这里，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之间不是平等关系和信任关系，然而参

与者之间的平等和信任关系却是现代治理所具有的基本要素。如果社会治理的任务是解决人们共同

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那么，治理主体和作为治理对象问题的承载者就可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主体

和对象之间社会生活方面的相互关联性、渗透性、粘连性，使他们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这时的社

会治理就不只具有工具性，而是也带有一定价值性——参与者之间要形成共同的、相互接受的生活观

念和生活方式。这也就是说，那些以共同的社会生活为治理对象的治理行动有可能形成工具—价值

型（或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虽然这种共同体与传统或原本的共同体有一些差异。

显而易见，当前在我国，政府倡导建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工具性为主，这就使得，似乎建立价值

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理想或理论形态。但是可以说，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

的高级形态，因为在这种共同体中，共同意识和人们期望的、和谐的共同生活成为参与者的共同追求，

冲突和博弈减少的同时，共同理念和一致行为增加，参与者们之间的互相信任、确定性和安全感增强。

那么，在哪些领域会形成或较易形成价值型（或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笔者认为这种

可能性更多地会发生于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因为在基层社区有人们的共同生活、邻里关系和多种关系

的相互连带性，这也可能是滕尼斯阐述传统共同体的理由和出发点。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

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就应该包括价值性寓意。

四、发展社会工作促进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一）社会治理类型及其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亲和性

既然社会工作共同体与社会治理性质和方式直接相关，那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更有益于形成价值

—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首先来看几种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及其特点，分析它们与社会治理共同

体的亲和性。笔者曾提出我国有如下几种社会治理的基本类型：管控型社会治理、博弈式社会治理、

协商式社会治理和服务型社会治理（王思斌，2019b）。

管控型社会治理是运用强制力量，对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管理、规制和约束，迫使管理对象

改变自己的行为，以使其达到符合社会所期望的行为的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主要发生在司法、公

共安全维护等领域，它是运用国家的强制力量迫使罪犯或对社会秩序有明显伤害人员改变行为，使其

走向社会的主流行为。对于国家（政府）来说，这种管控型治理是必要的，正如韦伯所说，国家是一定

区域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区域之内要求（卓有成效地）自己垄断合法的有形暴力（韦伯，

1997b：731）。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中央十九届四中全

会提出“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基本上是管控型社会治理。

博弈式社会治理是相关利益各方通过博弈、讨价还价，达致一定共识，通过共同行动，解决共同问

题，达成某种利益秩序的治理方式。这是以平等、对话和资源权力为基础的，比较符合治理原意的治

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公共管理领域比较普遍，基本上是工具性治理。

协商式社会治理是通过各方平等协商，达成某种共识，采取共同行动，获得各方都认可的结果的

治理活动。真正的协商是建立在地位平等、信息公开、沟通对话基础上的，是各方消除误解、求同存

异、达成共识、协同共事的过程。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建立在平等、信息公开化和协商基础上的，因而

由此达成的共同行动也是有比较牢固基础的。我国城乡社区有不少协商治理的经验，表现出这一治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与社会工作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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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的社会合法性和生命力。

服务型社会治理是通过实施某种公共服务或社会服务，对利益受损者和困难群体进行补偿和帮

助，减少社会问题，预防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秩序的治理方式。笔者曾经指出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

是“服务型治理”，阐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的主要方面和意义（王思斌，2014）。实施公共服务和社

会服务之所以能实现社会治理，是因为它能直接解决社会问题，并能通过使服务对象感受到温暖和关

怀，减少社会疏离感，增进社会和谐，从而实现社会治理。当然还会有其他类型的社会治理方式，比如

通过发展实现社会治理，等等。

现在，来分析上述各种社会治理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能有益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立。简略地

说，管控型社会治理能够实现的是建立管控者群体的工作共同体，即实现群防群治和共建共治，这里

的共同体不包括治理对象。博弈式社会治理是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和权力比较、谈判技

巧为基础的，这里形成的共同体只能是工具性的和权宜性的，有时可能是不稳定的。在零和博弈的情

况下，这种共同体的脆弱性更加明显。协商式社会治理是建立在各方平等磋商之上的，这有利于形成

治理的共同体，而且这种具有共识且具有一定弹性的共同体可能在现代社会更有生命力。服务型社

会治理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治理。它以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直接目标，通过扶助弱者、增强其能力、

倡导社会公平正义，来促成社会和谐与社会秩序。建立在真诚帮助弱者、相互理解、增强共同生活能

力基础上的服务无疑是有利于建设原本意义上的共同体的，也是能够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

这也就是说，管控型治理、博弈式治理与工具型社会治理有较强亲和性，协商式社会治理、服务型社会

治理与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有较强亲和性。

（二）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可能贡献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

治理体制和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和正确的社会治理思想指导下，无论是工具型社

会治理共同体还是价值型社会治理共同体，抑或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都对我国社会

转型期和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建设性意义。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以及它

与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天然的”亲和性，使它可以和能够在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

做出独特的贡献。

第一，社会工作的功能有利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般说来，社会工作有如下功能：帮助社会

中的弱者和困境群体，使其有基本的、有尊严的社会生活；增强服务对象的能力以利于其“自助”，解决

可能遇到的困境问题；促进服务对象与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和谐社会关系；追求社会正义，减少社会

矛盾，建设公平社会。上面这些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第二，社会工作的介入有利于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现社会参与和公平正义。

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当事人平等的参与和利益表达，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促进人们的社会参

与、交往和沟通，宣扬社群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共同意识的形成，可以在工具性和价值性两个方

面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社会工作服务促进互相关怀社会的建设。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社会

性，人们之间的相互连带和承认。现代社会工作在价值上强调相互关怀，倡导公益、慈善、共享和共同

体精神。社会工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然而正是这种具有理想主义的促进相互关怀的服务，有利于具

有价值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第四，社会工作介入基层社会治理易于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在科学的政策和制度确定

之后，社会治理的重点就要进入基层，展开实践。城乡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也是各种社

会矛盾的聚集地，还是人们形成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基本场域。社会工作的重点在基层，社会工作进入

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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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贴近人们的社会生活，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倡导社区精神，有利于促进以德治、自治、法治为

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形成。

第五，社会工作进入社会管控领域有助于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分。上面说到管控型治理形

成的是管控者们的工作共同体，它不包括被管控者在内。管控是建立在对立关系之上的，管控对于减

少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秩序和安全的行动的负面效果来说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管控不能被理解为一

味的强制性管理和威严的行使。在管控对象发生向好转变时，管控型治理也应该包括适宜的教育、帮

助和感化。在司法社会工作和社会矫正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发挥着帮扶、感化的功能。这里虽然没有

形成共同体，但是可以增强相互理解，促进这种治理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六，社会工作通过组织社区活动、促进居民参与，建构共同体精神。按照传统共同体理论，它是

自然形成的，也是养成的。当今，城乡社区分化严重、社会疏离加剧，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面临着严重挑

战。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通过组织城乡居民共同活动、学习和形成新的参与

方法、建构新型社区文化，就有利于价值—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五、结语

本文简要地分析了共同体的概念及其内涵，同时也指出“共同体”在工业化影响下其含义已经发

生了重要变化，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共同体”已经包含了许多利益性、工具性含

义，由此，以往的“共同体”也就成为“想象的共同体”。在社会治理领域，“共同体”也有同样的遭遇。

社会治理共同体有“价值性”“工具性”两种特征。在现实实践中，工具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存在是显

见的，但是价值—工具型（或工具—价值型）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值得期待的，因为这种共同体能

够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建设和谐、相互关怀、让人们感到温暖又舒适的社会（社区）。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和为了这种目的，本文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对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指出社会工

作介入社会治理有助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

要方面，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虽

然传统的、原本意义上的生活型“共同体”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是，为了共同珍视的价值，不能放弃

重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努力。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努力中，社会工作的视角毫无疑问具有重要

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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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11））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Work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Work

WANG Sibin•3•
Affect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big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meaning of original social life com-

munity.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has also been applied to many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policy

fields, which reflects the increased instrument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

ty: instrumental type and value type. Value-instrumental (or instrumental-valu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should be a re-

alistic choi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Social wor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val-

ue-instrumental (or instrumental-value)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22））A study o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Women in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Strategy of Subjective Empowerment: A CaseA study on Poverty Alleviation of Women in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Strategy of Subjective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three Miao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Study of three Miao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QIAN Ning WANG Xiaojing•10•
The root of women's poverty lies in the lack of women's subjectivity, which is the key to women's empower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rethinks the practice of women empowerment in three

Miao villages by means of Action Research, in order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subjectivity-oriented empowerment strategy

can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poor women. It is found that comprehensive empowerment strategies, such as cultural construc-

tion, livelihood capacity enhancement and self-organiz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women, enable women to acquire knowledge,

capacity, power, rights and other visible empowerment at the level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em-

power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becomes strained due to inadequate analy-

sis of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and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lead to the alien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 outside world; The way

of collective empowerment neglec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 women, which leads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indi-

vidual women, and the im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utsider and the subject leads to the dependence of the develop-

ment subject. The Path choice of women's empower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women's poverty,

Combine macro-policy with micro-intervention, collective empowerment with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nd respect the au-

tonomy of the development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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